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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保护性耕作高质量发展
本刊记者｜李艳芝

农业农村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

发《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

（2020—2025年）》。针对《行动计划》

的出台背景、目标任务、主要内容、政

策支持等问题，农业农村部、财政部

有关司局负责同志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行动计划》出台的背景和    

意义是什么？

答：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东

北黑土地保护工作。2017年，农业部

会同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联合印发的

《东北黑土地保护规划纲要（2017—

2030年）》提出，开展保护性耕作技术

创新与集成示范。2018年，国务院印

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

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提

出，要大力支持保护性耕作等绿色高

效技术的示范推广。

黑土是极为珍贵的自然资源。我

国东北地区作为北半球仅有的三大黑

土区之一，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优

势区、最大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多年

来，受不合理耕作方式等因素影响，

导致东北部分地区黑土地长期裸露、

土壤结构退化、风蚀水蚀加剧，对东

北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保障我国粮食安

全形成严峻挑战。国内外研究和生产

实践证明，保护性耕作是一项生态效

益和经济效益同步、当前与长远利益

兼顾、利国利民的革命性耕作措施。

从国家层面制定行动计划，将东北地

区推行保护性耕作上升为国家行动，

加强政策引导、改变传统耕作制度，

对遏制黑土地退化、恢复提升耕地地

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基础，非常必

要而且切实可行。

问：《行动计划》的具体目标是    

什么？

答：将东北地区（辽宁省、吉林省、

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市、

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玉米生

产作为保护性耕作推广应用的重点，

在现有基础上，力争到2025年，保护

性耕作实施面积达到1.4亿亩，占东

北地区适宜区域耕地总面积的70%左

右，形成较为完善的保护性耕作政策

支持体系、技术装备体系和推广应用

体系。经过持续努力，使保护性耕作

成为东北地区适宜区域农业主流耕作

技术，耕地质量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稳定提升，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明

显增强。

问：《行动计划》包括哪些主要    

内容？

答：一是组织整县推进。优先选

择已有较好应用基础的县（市、区），

分批开展整县推进，用3年左右时间，

在县域内形成技术能到位、运行可持

续的长效机制。同时，打造高标准长

期应用样板和新装备新技术集成优

化展示基地，推动保护性耕作高质量   

发展。

二是强化技术支撑。农业农村部

组织成立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专家

组，为实施行动计划提供决策服务和

技术支撑。东北四省（区）农业农村

部门分别成立省级专家组，研究制定

主推技术模式和技术标准，开展技术

培训与交流。开展保护性耕作监测试

验，促进技术模式优化和机具装备升

级，支持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与骨干

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广服务

机构合作共建保护性耕作科研平台。

三是提升装备能力。开展高性能

免耕播种机核心部件研发攻关，提高

国产机具制造水平。根据不同区域、

作物特点，优化保护性耕作装备整体

配置方案，制定和修订一批相关标准

规范和操作规程。鼓励免耕播种机等

关键机具制造企业加快技术改造，扩

大中高端产品生产能力。发挥农机购

置补贴政策导向作用，引导农民购置

保护性耕作机具。

四是壮大实施主体。支持有条件

的农机合作社等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承担保护性耕作补贴作业任务。鼓励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与农户建立稳固

的合作关系，支持采用订单作业、生

产托管等方式，积极发展“全程机械

化+综合农事”服务，实现机具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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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支持方向，尽量做到实施区域、

受益主体、实施地块“三聚焦”。

三是加强监督考评。明确东北四

省（区）要将推进保护性耕作列入年

度工作重点，细化分解目标任务，合

理安排工作进度，制定验收标准，健

全责任体系，确保按时保质完成各项

任务。鼓励各地积极采用信息化手段

提高监管工作效率，建立健全耕地质

量监测评价机制。

四是加强宣传引导。要求各有关

方面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和新

媒体，广泛宣传推广应用保护性耕作

的重要意义、技术路线和政策措施，

及时总结成效经验，推介典型案例，

凝聚社会共识，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和舆论氛围。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财政部还

将制定具体指导意见，确保高质量完

成《行动计划》确定的目标任务。

互利共赢。利用高素质农民培育工程

等项目，培养一批熟练掌握保护性耕

作技术的生产经营能手、农机作业   

能手。

问：《行动计划》有什么支持政策？

答：中央财政从现有渠道安排东

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补助资金，支持

开展秸秆覆盖免（少）耕播种作业及

建设高标准保护性耕作应用基地。东

北四省（区）要因地制宜完善保护性

耕作发展政策体系，统筹其他相关政

策共同推进《行动计划》有效实施，切

实发挥政策集聚效应。要充分发挥农

机购置补贴政策导向作用，引导农民

购置秸秆还田机、高性能免耕播种机、

精准施药机械、深松机械等保护性耕

作机具。

问：《行动计划》提出的目标任务

如何得到有效落实？

答：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明确省

级政府和市县政府责任，成立负责同

志牵头的保护性耕作推进行动领导小

组，建立政府主导、上下联动、各相关

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组织制定

行动方案，明确重点实施区域、主推

技术模式、实施进度和保障措施，做

好相关资金保障和工作力量统筹。农

业农村部负责统筹协调和组织调度，

适时组织开展第三方评估，会同财政

部等部门研究解决保护性耕作推广应

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二是加强政策扶持。明确在乡村

振兴、粮食安全、自然资源、农田水

利、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中，国家有

关部门和东北四省（区）要统筹考虑

在东北地区适宜区域全面推行保护性

耕作的需要，做到措施要求有机衔接。

地方政府要因地制宜完善保护性耕作

发展政策体系，将秸秆覆盖还田、免

（少）耕等绿色生产方式推广应用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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